
臺灣碳權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細則總說明 

為規範本公司所營業務項目及相關作業程序，爰擬具「營業細則」，計分五

章十四條，其要點臚列如下： 

一、 第一章「總則」，訂定本營業細則之法源依據、所營業務、資訊傳輸方

式、收費機制、暫停交易等事項。（第一條至第七條） 

二、 第二章「減量額度交易」，訂定本公司得交易之減量額度、上架及交易、

交易參與者、資訊揭露之規定。（第八條至第十條） 

三、 第三章「仲裁」，訂定本公司之仲裁相關事項與法源依據。（第十一條至

第十二條） 

四、 第四章「違規處理」，訂定會員違規之處置措施。（第十三條） 

五、 第五章「附則」，訂定本營業細則之制修程序。（第十四條） 

 

 

 

 

 

 

 

 

 

 

 

 

 

 

 

 

 

 

 

 

 

 

 



臺灣碳權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細則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營業細則依本公司章程第二條規定訂

定之。 

 

訂定本營業細則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業務，除遵照有關法令及本

公司章程規定外，依本營業細則之規定。 

 

本公司得依法自行或受託從事額度交易

業務，並得依法經營其他業務。 

 

前項所稱其他業務之規範，除本營業細

則規定者外，適用本公司就該項業務另

行訂定之相關規章。 

 

一、訂定本公司經營業務之範圍。 

二、訂定本公司經營其他業務之依據

及相關規範。 

第三條 

本公司對業務相對人所為之一般通知、

公告或其他文件與資料，得以網際網路、

數據專線、電子信箱等電子媒體傳輸方

式為送達。 

 

本公司對於業務相對人所為之緊急通知

或催告事項，得以口頭、電話或其他方

式為送達。 

 

訂定本公司之資訊傳輸方式。 

第四條 

本公司得向使用本公司資訊、服務及交

易平台者收取費用，並得視需要調整費

用之項目及費率。 

 

前項收取費用之項目及費率，由本公司

另訂定之。 

 

訂定本公司收取資訊、服務及交易平台

等使用費之依據。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使用本公司之資訊、服務及交易平台者，

如因可歸責之事由，而致本公司蒙受損

害者，應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提供之資訊、服務及交易平台有

傳輸中斷或發生故障無法正常作業時，

不負損害賠償之責。 

 

訂定本公司之資訊、服務及交易平台使

用者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本公司免責條

款。 

第六條 

如遇偶發事故，本公司得宣布暫停交易，

在宣布前已成交之交易仍屬有效。 

 

前項事故原因消滅後，本公司得宣布恢

復交易。 

 

訂定本公司遇突發狀況時對交易之處

理程序。 

第七條 

本公司無審查交易之義務，亦不對交易

導致會員或第三人所受到之任何損失承

擔責任。 

 

訂定本公司無對交易進行審查之義務

及免責條款。 

第二章 減量額度交易  

第八條 

本公司得交易之減量額度如下： 

(一) 國內減量額度。 

(二) 屬氣候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國

外減量額度。 

(三) 非屬氣候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

國外減量額度。 

 

前項第一、二款之減量額度，其上架及

交易相關事項，依環境部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三款之減量額度，其上架作業

程序及交易規則，由本公司另訂定之。 

 

一、 國內減量額度及屬氣候法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之國外減量額度，應依

氣候法規定辦理，應為環境部核發

及經環境部認可。 

二、 非氣候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認可

之國外減量額度，係僅供企業符合

品牌或國際供應鏈要求等商業經

營所需者。 

三、 訂定國內減量額度、屬氣候法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之國外減量額度，其

上架及交易相關事項之遵循依據。 

四、 訂定非屬氣候法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之國外減量額度上架及交易相

關事項之遵循依據。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之減量額度交易

參與者，應為符合環境部規定，並與本

公司簽訂會員條款且註冊之會員。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減量額度交易參與

者，應為與本公司簽訂會員條款且註冊

之會員。 

 

前項各減量額度交易平台之會員條款，

由本公司另訂定之，並得由本公司隨時

修改與補充之。除另有規定外，應適用

修訂後之會員條款。 

 

一、訂定本公司各減量額度交易之參

與者。 

二、訂定本公司各減量額度交易平台

會員條款制定或修訂之法源。 

第十條 

本公司得通知會員限期提供有關減量專

案及減量額度之資料。 

 

本公司得將前項資料公開於各減量額度

交易平台供會員閱覽。 

 

會員應擔保所提供資料之正確性、完整

性，且不具有誤導性；資料如有虛偽不

實或有任何糾紛，均由該會員負責，概

與本公司無涉。 

 

一、訂定本公司得限期要求會員提供

減量專案及減量額度之資料及本

公司得公開相關資料之權限。 

二、訂定會員所送資料如有不實，應由

會員自負其責。 

第三章 仲裁  

第十一條 

會員與本公司間因額度交易所生之爭

議，或會員因額度交易所生之爭議，得

依約定進行仲裁。 

 

前項仲裁約定，得由本公司訂入會員條

款，並作為仲裁法所規定之仲裁協議。 

 

訂定於本公司額度交易紛爭解決之依

據。 

 

第十二條 

本章所定之仲裁，其申請程序、仲裁人

之產生及其他程序進行事項，依仲裁法

之規定辦理之。 

 

訂定仲裁相關事項之遵循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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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違規處理  

第十三條 

會員如有違反本營業細則、本公司其他

章則、辦法、公告、通函、會員條款者，

除依相關規定或條款辦理外，本公司並

得視情節輕重，為下列一項或數項處置

措施： 

(一) 通知其限期補正或改善。 

(二) 暫停全部或部分之會員權限。 

(三) 終止會員條款並註銷會員資格。 

(四) 處以違約金。 

(五) 其他本公司認為必要之措施。 

 

為維護交易秩序，訂定本公司得實施之

違規處置措施。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 

本營業細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訂定本細則制修之核定層級及實施時

點。 

 


